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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不
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以下“不低于”、“不超过”、“不高于”均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董事会
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即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 元/股。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2. 回购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比例：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
合公司经营状况，在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 45元/股的条件下，若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444,444股，占公司目
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0.42%。若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222,222股，占公司
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

3. 风险提示：如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将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
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本次回购如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将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
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拟定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本次回购方案已经公司 2024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同时为了建立完善的长效激励机制，助力

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
购股份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二、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的以下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公司拟通过回购股份终止其股票上市

交易的，应当符合相关规定并经本所同意。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本次回购 A股股份的价格上限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即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元/股。 具体回购价格将在回购实
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
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相应变化。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

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比例：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

公司经营状况，在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 45元/股的条件下，若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444,444股，占公司目前
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0.42%。若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222,222股，占公司目
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如触及以下条件，则回

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1. 假设以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2,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45 元/股，回购数量 444,444 股进行测

算，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2%。 假设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并锁定，预计股权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本次变动增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932,064 39.45 +444,444 42,376,508 39.8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4,348,896 60.55 -444,444 63,904,452 60.13

合计 106,280,960 100.00 - 106,280,960 100.00

2.假设以回购金额下限 1,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45 元/股，回购数量 222,222 股进行测算，回购
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 0.21%。 假设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锁定，预
计股权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本次变动增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932,064 39.45 +222,222 42,154,286 39.6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4,348,896 60.55 -222,222 64,126,674 60.34

合计 106,280,960 100.00 - 106,280,960 100.00

九、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
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2,096,053,514.1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524,399,980.73 元，流动资产 1,641,807,228.30 元，假设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 2,000
万元全部使用完毕, 则占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0.95%、1.31%、1.22%。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
元的股份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
位。 且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促进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自查，除 2023 年 5 月、6 月期间董事兼副总裁张德柱先生合计买入 800 股外，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
司股份的情况，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若后续收到相关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回购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股

份回购的实际实施进度，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转
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届时，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
的决议后，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就注销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

十二、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

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将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
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
相应调整；

3.授权相关人士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
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等；授权相关人士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
务；

4.授权相关人士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5.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需要的事项。
本授权有效期为自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二）项的原因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符合《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十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
于建立完善的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推进公
司的长远发展，进而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且不
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150%，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资金状况，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次回购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理、
可行。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十五、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如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将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

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如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将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
的风险。

如出现上述情况导致回购计划无法实施，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十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承诺。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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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伊犁苏新”）持有江苏立

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4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64%。
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伊犁苏新 2016年 9月 2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买入。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伊犁苏新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2,663,278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

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减持期间自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的股
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减持
期间，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变动事项，前述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3,440,000 5.0464% 大宗交易取得 ：8,00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5,44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备注：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计划减 持 数 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伊 犁 苏
新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不 超 过 ：
2,663,278 股

不 超 过 ：
1.000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2,663,278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2,663,278 股

2024/4/9 ～
2024/7/8 按市场价格

大 宗 交
易 、 公 司
资 本 公 积
金转增

自 身 经 营
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述股东根据自身经营的资金需求自主决

定。 在减持期间内，其将根据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减持计划，具体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和减持数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上述股东在本次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
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4 日

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ST大集 公告编号：2024-02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供销大集”）2024 年 3 月 12 日收到海南海航二

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邮件告知，经其核查发现其间接控股的六家公司（海南海航国际酒店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方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生支付有限公司、海航通信有限
公司、海南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陆续因重整债权抵债取得供销大集股票合计 582,030 股，占供销
大集总股本的 0.003%，并确认六家公司为供销大集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
商控”）的一致行动人。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前述六家公司
中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发生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冻 结 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 结 申 请
人 原因

海航冷链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是 122,166 100% 0.0006

% 否 2024 -
02-19

2027-02-
18

北 京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法院

尚 未 获
悉

合计 - 122,166 100% 0.0006
% - - - - -

2.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提交办理日，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冻结情况如下：
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冻结情况表

股东名称
与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关
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

冻结股份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冻结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本人 920,048,318 4.8010% 920,048,318 100% 4.8010%

海南海 岛酒店 管理 有限公
司 一致行动人 205,547,424 1.0726% 0 - -

青岛海 航地产 开发 有限公
司 一致行动人 188,792,122 0.9852% 0 - -

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232,301,125 1.2122% 0 - -

海南海 岛临空 开发 建设有
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160,462,227 0.8373% 0 - -

海南海 航工程 建设 有限公
司 一致行动人 101,357,759 0.5289% 0 - -

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7,986,839 0.0417% 0 - -

海南海 航国际 酒店 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212,816 0.0011% 0 - -

北京方 圆小额 贷款 有限公
司 一致行动人 147,074 0.0008% 0 - -

海航冷 链控股 股份 有限公
司 一致行动人 122,166 0.0006% 122,166 100% 0.0006%

新生支付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65,000 0.0003% 0 - -

海航通信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33,500 0.0002% 0 - -

海南海 航商务 服务 有限公
司 一致行动人 1,474 0.0000% 0 - -

合计 - 1,817,077,844 9.48% 920,170,484 50.64% 4.8%

注 1：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表格中各分项之和可能与合计项之间存在尾差。
注 2：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18,455,717 股股份，其中 310,468,878 股放弃表决权、提

名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未计入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7,986,839
股为重整债权抵债取得，该部分股份计入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24-018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衍生性

商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2024 年度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
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董事会重新审议该事项之日止期间的
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总体额度安排。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必要性
由于公司经营中外币收付汇、外币存贷款金额较大，且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日

益增大，为减少汇率或利率波动等诸多因素带来的风险，以实现公司目标利润和可持续发展，公司及
子公司拟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

二、 拟开展的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概述
公司开展本次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目的是规避和防范公司因业务所面临的汇率或利率波动风

险，降低汇率或利率等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通过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前将交易成本固定
在一定水平，可以有效避免汇率或者利率等大幅波动导致的不可预期的风险。

公司本次开展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期业务、货币互换业务、
利率互换业务、外汇期权业务以及其他 NDF（即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等业务。

根据公司的经营预算，在符合公司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相关制度规定范围内，公司及子公
司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董事会重新审议该事项之日止， 拟开展累计未结清契约总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 560亿元的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将使用来
源合法的自有及自筹资金，不涉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 公司本次拟开展的衍生性商品交易
业务不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在上述限额内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即可，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三、 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衍生
性商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该制度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 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情况
鉴于衍生品交易业务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公司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

在权限范围内审批日常衍生性商品交易，由财务总监负责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管理职责，由财务处
负责审批后的交易执行，并由审计处负责监督相关交易的实际运作。 公司将从业务操作原则、交易审
批权限、交易管理及操作流程、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对公司从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业务进行规范，保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参与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人员都已充分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特点及风险， 严格执
行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五、 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一） 市场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利率的差异将产生交易损

益；在外汇衍生品的存续期内，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
益的累计值等于交易损益。 交易合约公允价值的变动与其对应的风险资产的价值变动形成一定的对
冲，但仍有亏损的可能性。

（二） 内部控制风险：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
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三） 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
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六、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 公司已制定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的相关制度，从业务操作原则、交易审批权限、交易管理及

操作流程、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对公司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进行
规范，保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

（二） 公司财务处作为相关责任部门具有清晰的管理定位和职责，在有效地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也
提高了对风险的应对速度。

（三） 公司与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 密切跟踪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规
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七、 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衍生性商品交
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八、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拟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是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提出的，主要是为

了规避和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有效地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相
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四日

公司代码：601138 公司简称：工业富联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 2023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

销的限制性股票）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8元（含税）。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工业富联 60113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宗长 揭晓小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二号富士康科
技园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
二号富士康科技园

电话 0755-3385 5777 0755-3385 5777

电子信箱 ir@fii-foxconn.com ir@fii-foxcon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数字经济引领高质生产力，打造成长新动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数字经济正加速驱动产业变革。 全球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数

字经济成为全球产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引擎。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
年）》，整体来看，中、美、欧基于市场、技术、规则等方面优势，持续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数字经济规
模持续扩大，全球数字经济格局持续形成并巩固。 随着数字技术创新的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前沿技术跟实体经济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行业地位方面，工业富联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领军企业，业务覆盖数字经济产业全品类，在

产品、技术、服务以及全球市场占有率方面具有优势，产品技术持续创新。 凭借在数字经济产业的深耕
优势与亮眼业绩，公司获得第十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金奖。

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工业富联在核心业务稳健发展的基础上，加速拓展高端精密制造的业
务延伸（包括半导体、新能源车零部件），同时投资包括元宇宙、机器人、新能源等新业务领域，不断为
公司业绩增长提供新动能。 未来，公司将持续秉承“数据驱动,绿色发展”的理念,与数字经济时代同频
共振，助力数字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2）大模型加速迭代，算力爆发驱动 AI服务器出货高速成长
2023 年，随着 ChatGPT 持续火爆，大型语言模型（LLM）和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备受关注，AI

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各大云服务商不断加码对 AI相关投入，AI 创新引发的算力竞赛推动硬件基
础设施的不断升级扩容。 在此背景下，AI服务器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根据MIC及 Trendforce
测算，2023年全球 AI服务器出货量逾 125万台，同比增长超过 47%。

行业地位方面，公司服务器出货量稳居前列，并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处于行业领先地位。2023年，公
司与全球主要服务器品牌商、 国内外云服务商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基于公司与客户长久密切合作关
系、共同开发产品的能力及高自动化水平，公司与客户共同开发并量产高性能 AI 服务器，并向客户提
供数据中心先进散热解决方案，有效提高数据中心运转效率及可持续性。 同时，公司积极探索 AI领域
更多应用的可能性，深度参与客户 AI 工厂的建设，并持续扩展在诸多新领域应用，在云端游戏、车用
移动服务器、边缘服务器和太空互联网运算服务器等方面的探索正日见成效。 未来，公司将持续发挥
在产品设计开发、数字化制造运营、工业自动化和全球产能布局等方面的优势，夯实与客户的合作，持
续贡献成长动能。

3）生成式 AI高带宽需求增长，带动 IDC高速交换机及 ISP路由器升级
随着数据流量增长，高带宽业务的开展和部署对网络设备要求增多，交换机路由器相关需求得到

进一步催化。 根据 IDC数据，2023年交换机市场规模为 446亿美元，相较去年成长 21%。
行业地位方面,公司深耕网络通信行业多年，在相关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公司凭借在智能制

造、响应速度等方面的优势，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推升相关业务实现高速成长。 其中，800G 高速交换机
已进行 NPI，预计 2024年将开始上量并贡献营业收入，公司产品结构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

4）智能终端风起，消费电子市场迎来新机遇
2023年，全球经济环境持续低迷，智能手机及穿戴设备市场出现衰退。尽管整体成长态势不佳，但

高端手机市场需求依然强劲，产品升级蹄疾步稳。 当前，随着 AI赋能以及创新产品的发布，AI 大模型
在手机上的使用有望打破终端市场创新不足的局面， 对硬件更高的性能需求也利于推动消费电子产
品需求的回暖。 根据 DIGITIMES Research数据，5G换机潮及新兴市场智能型手机需求有望推升 2024
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回暖，回升至 11.4亿支水平,预计同比成长 5.4%。

行业地位方面， 工业富联在智能终端及移动穿戴装置的高端精密机构件出货量始终居于市场领
先地位。 2023年，公司成功打造世界首座精密金属加工“灯塔工厂”，通过打造人工智能驱动的新产品
导入，加速研发和新产线调试；通过部署新一代 CNC 熄灯工厂，实现无忧熄灯生产；通过自主阳极染
色工艺的先进控制，实现柔性智能协同控制；通过强化高精度自动质量检测，极大提高检测效率；通过
多厂区标杆分析和产能最佳化，实现 10个厂区、200多个车间的同步产能爬升。

5)工业互联网加速赋能，“灯塔工厂”引领制造业转型
2023年是我国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收官之年。 这一年，工业互

联网由单项赋能向综合赋能转变、由试点应用向规模化推广发展。 根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白皮书(2023 年)》显示，2023 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贡献规模
达到 4.69万亿元，工业互联网带动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规模将分别达到 0.06 万亿元、2.29 万亿元、
2.34万亿元。“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持续健全，工业互联网平台进一步赋能设
备、赋能企业、赋能设备，推动产业升级。

行业地位方面，工业富联已连续五年入选工信部“双跨平台”，以“灯塔领航者计划”服务十大行业
1,500多家企业。2023年 12月 14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工业富联旗
下的 AI服务器工厂，以大量引入 AI技术、推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而成功入选，成为全球首家 AI 服务
器“灯塔工厂”，AI在公司智造领域的应用得以进一步拓宽。 此外，工业富联服务赋能的广汽埃安广州
工厂和中信特钢无锡工厂也成功入选，使得公司参与打造的“灯塔工厂”增至 9 座。 通过对内优化、对
外赋能，持续迭代优化服务方案，工业富联“灯塔工厂”的规模化推广之路进一步提速。 未来，工业富联
将持续为实现更具深度、广度的行业赋能进行探索和实践，为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高端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服务商，主要业务包含云计算、通信网络
及移动网络设备、工业互联网。 现将公司主要业务说明如下：

1.云计算
2023 年， 随着上游算力建设的飞速飙升及下游 AI 需求的快速增长， 公司云计算业务收入达

1,943.08亿元。其中，云服务商产品占比快速提升，2023年占比近五成。AI服务器占云计算收入比例提
高至约三成，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云计算毛利率达 5.08%，较去年提升 1.12 个百分点，是自公司 2018 年上市以来该
板块年度毛利率水平首次突破 5%，主要得益于 AI服务器市场份额的大幅上升，有效带动公司云计算
整体毛利率。 今后，公司将以 AI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全力聚焦 AI 产品布局、先进散热及液冷技术，与
全球客户及生态伙伴深化联合研发，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AI服务器方面，2023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表现突出。 随着全球 AI 服务器需求的汹涌而至，公司
在 AI服务器市场份额上实现显著增长，有效推动了营业收入、利润及盈利能力的提升。 公司为全球顶
级云服务商提供生成式 AI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引领行业向前迈进。 公司专注于 AI产业价值链上游的
GPU模组、基板及后端 AI服务器设计与系统集成等业务。2023年度，公司 AI服务器出货量节节攀升，
为主要客户新一代数据中心产品和算力中心产品导入提供卓越的设计开发服务， 成为公司新的增长
引擎。

在先进散热领域，上游算力建设的飞速增长使 AI 服务器的效能、散热和迭代速度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 对此，公司迎难而上，持续致力于开发液冷技术解决方案，不断提升数据中心效能及可持续
性，打造了一系列从零部件、服务器到系统的全系列液冷式解决方案，覆盖从边缘到数据中心全场景
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液冷系统的散热性能。

在客户合作方面，公司凭借全球布局的强大能力和优势，紧密配合客户本土化需求。 在现有客户
基础上，公司重视不同类型的新客户、新产品及新资源的引进，不断拓宽合作领域。 为满足客户全球交
货的需求，公司持续推进全球产能扩展，同时，在全球各厂区加大高度自动化及机器人化的投资，以实
现快速产能部署，提高生产及交付效率，确保客户需求的及时满足。

在研发能力方面， 公司具备领先 AI服务器及数据中心机柜的客户定制化研发能力。 自 2017 年
起，公司即开始与客户进行共同研发，如今已占据关键地位，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聚焦 AI与云计算基建产品与技术发展，在 AI 领域顺势而为、乘胜追击，抓
住 AI发展的黄金机遇。 公司将继续推动 AI生态系统的发展及应用，完善全球产能布局，积极加大研
发投入，更好地满足客户在新产品开发、快速量产、全球交付等方面的需求，携手全球顶尖云计算客户
及合作伙伴，共同开创更加智能、高效、可持续的未来。

2. 通信及移动网络设备
2023年，受惠于运营商及云服务商数据中心网络升级，公司通信及移动网络设备收入达 2,789.76

亿元。 高速交换机及路由器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呈两位数增长，终端精密结构件的营业收入同比呈现
逆势成长。 报告期内，通信及移动网络设备毛利率 9.80%，同比提升 0.55个百分点。

高速交换机及路由器方面，营业收入呈现逐季升温，数据中心 AI 化及网络升级趋势推升高速交
换机出货增长，公司在全球头部客户份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持续拓展新客户，目前主要客户涵盖全球，
市场占有率超过 75%。 报告期内实现 100G、200G、400G等高速交换机的量产交付， 其中 200G、400G
交换机出货显著提升，800G交换机也已进入 NPI阶段，预计 2024年可贡献营业收入。 同时，受惠于运
营商和云服务提供商骨干网络升级，公司路由器业务较去年同期呈两位数增长。

终端精密结构件方面，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疲软的背景下,受益于公司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积
极布局，公司出货保持稳健。 大客户高端机型销售状况优于预期，结合公司在新产品导入、量产爬坡速
度、质量管控等方面能力的持续提升，带动营业收入、利润的增长。 同时，公司在河南济源和江西赣州
的 5G终端精密制造园区开始投产运营，是目前国内投资最大、建设最新、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手机精密
机构件制造基地。

网通设备方面，受通货膨胀与升息影响，全球终端需求放缓，电信营运商纷纷调整策略。 在北美电
信商大幅下修资本支出背景下，公司整体 5G产品出货与去年持平。同时，在全球净零碳排及永续经营
的诉求下，能源管理已为电网的关键应用。 其中，智能电表通过 IoT通讯技术，将每个场域至每台设备
的用电数据，进行即时搜集统计，即时监控用电量，从而更好地进行能源管理，实现节能减碳目标。 受
益于全球 ESG政策的推动，报告期内公司智能电表出货翻倍成长，现已为公司布局绿色经济的关键智
能终端产品。

3. 工业互联网
2023年，公司工业互联网业务收入达 16.46亿元。 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整体解

决方案服务商，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赋能 3座世界级灯塔工厂，累计助力打造 9座灯塔工厂。 2023年 12
月，公司 AI 服务器工厂被评为全球首座 AI 服务器灯塔工厂，推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阶段性升
级。 此外，公司逐步帮助外部企业实现无忧生产目标，对外新增赋能 2 座灯塔工厂：广汽埃安广州工
厂、中信特钢无锡工厂，分别获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全球首座特钢行业灯塔工厂。 同时，
公司也投入生成式 AI 应用发展， 公司的全球数字化管理系统可实现柔性调配生产与供应链资源管
理，高效、迅速地满足全球客户交付需求，在生产过程中导入大量 AI 在视觉检测、供应链布局管理,
AGV/AMR调度管理等。

公司连续五年入选工信部“双跨平台”，连续六年被列入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地。
未来公司也将以灯塔工厂为标杆引领，持续为大中小型企业、园区及产业集群等不同类型客户提供全
场景数字化转型服务，持续服务制造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 4.0技术，携手伙伴加速数智化转型。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 年

总资产 287,705,301 284,187,662 1.24 266,608,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0,187,453 128,975,192 8.69 119,180,602

营业收入 476,340,107 511,849,579 -6.94 439,557,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040,193 20,073,072 4.82 20,009,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208,906 18,410,394 9.77 18,581,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083,729 15,365,627 180.39 8,724,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63 16.17 减少 0.54 个百分点 18.02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1.06 1.02 3.92 1.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1.06 1.02 3.92 1.0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5,888,545 100,887,953 122,041,887 147,521,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3,128,370 4,032,659 6,323,683 7,555,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06,719 4,329,725 5,996,459 6,676,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
额 20,844,174 5,741,197 5,536,789 10,961,56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 188,4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4,59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China Galaxy
Enterprise Limited 0 7,293,115,611 36.7113 0 无 0 境外法人

富泰华工业 （深圳 ）有
限公司 0 4,364,680,127 21.9705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 Ltd. 0 1,902,255,034 9.5754 0 无 0 境外法人

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0 1,635,887,159 8.2346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74,303,755 743,053,115 3.7403 0 无 0 其他

鸿富锦精密电子 （郑
州）有限公司 0 597,861,110 3.0095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Argyle Holdings
Limited 0 327,104,697 1.6465 0 无 0 境外法人

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 0 247,590,604 1.2463 0 无 0 境外法人

深超光电 （深圳 ）有限
公司 -160,000 167,288,780 0.8421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0 155,355,705 0.7820 0 无 0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China Galaxy Enterprise Limited、 富泰华工业 （深 圳 ） 有 限公司 、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 Ltd.、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鸿富锦精密电子
（郑州） 有限公司 、Argyle Holdings Limited、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同受鸿海精密控制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63.40 亿元， 同比下降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40亿元，同比上升 4.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02.09亿元，同比上升 9.7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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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调整情况。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主要内容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可

供分配利润为 8,671,580.90万元，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406,772.90 万元。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公司 2023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8 元（含税）。 截至 2024 年 3 月 13 日， 公司总股本
19,863,940,101 股，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以 19,863,407,826 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
现金红利 11,520,776,539.08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 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例为 54.76%。

如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回购股份、 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
销、股票期权行权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年 3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执行了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 公
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未来资金需求以及
董事的意见和股东的期望，不存在未能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的情形。 因此
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

状况、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24-014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4 年 3 月 3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通知， 于 2024年 3月 13日在深圳市富士康龙华园区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并作
出本监事会决议。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占武主持召开，会议
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规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执行

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
虑了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

未来资金需求以及董事的意见和股东的期望，不存在未能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现金
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六、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6）。
七、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2024年度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拟开展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是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提出的，主要是为

了规避和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有效地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相
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2024年度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8号）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四日


